附件2

兰溪市2025年度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资金使用方案

根据《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版）》、《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计划的通知》、《关于下达2025年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计划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制定本资金使用方案。
一、资金来源
[bookmark: _GoBack]本方案所称专项资金是指由省级财政下达的2025年省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浙江能鹏半导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500吨半导体高纯材料项目及回收项目<一期>）补助资金800万元。
二、资金拨付和使用方向
（一）资金拨付方式。根据省下达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计划，按照项目实施进度采取分阶段拨付补助资金，省级专项资金原则上应在项目计划发布后的当年底完成拨付并投入使用。项目计划明确并开工实施后，预拨付资金60%；项目投资额完成过半时，预拨付资金80%；项目建设完成且验收合格后，剩余专项资金一次性拨付。项目实际投资额少于补助金额的，按实际投资额拨付。分阶段拨付的投资进度具体标准如下：
1.项目开工标准。项目已开工并纳入统计。项目开工后但统计入库确有困难的，可参考项目是否已取得施工许可证、完成设备订购等实质性开工因素。项目开工实施后完成投资额不低于预拨付补助金额。
2.项目投资完成过半标准。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达到计划投资额的50%以上。项目统计数据无法获得的，可参考购置发票等实际支出情况。
3.项目完工标准。项目设计的主要建设内容都已完成，产线安装调试完成并试生产，可进行项目验收。
（二）资金使用方向。省级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与项目相关的设备、材料、产品、软件、平台等采购费用，安装工程、工程建设费用，以及与项目相关的设计、检测、评价服务等开发费用。
三、资金申拨程序
（一）预拨资金阶段申拨程序。项目实施达到分阶段拨付标准的，项目承担单位向市经信局提交资金拨付申请报告，并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主要包括《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基本情况表》（附件1），《省专项资金拟使用明细表》（附件2），统计部门确认的固定资产投资证明或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投资审计报告。
（二）项目验收阶段申拨程序。项目承担单位应在项目实施期满后3个月内提交验收申请报告及相应材料，若提前完成目标任务，可申请提前验收。
四、附则
其他事项参照《关于印发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版）的通知》执行。

附件：2-1.《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基本情况表》
2-2.《省专项资金拟使用明细表》

附件2-1
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基本情况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人姓名及手机：　　　　　　
	企业名称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项目建设起止期
	　年　月　　至　年　月

	项目计划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累计
已投资
	共计　　　万元。其中：
　　土建及安装工程　　　万元，设备购置费用万元，其他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技术开发等软投入　　万元。

	项目完成后预计企业经济效益
	新增销售收入　　　　　　万元；
新增利润　　　　万元；新增税金　　　　万元

	项目主要内容及特色亮点
	一、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二、项目绩效（可从投资完成率、产品技术指标完成情况和协同目标等方面描述）：

	真实性及有关承诺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有效，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责任。承诺遵照《关于印发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版）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资金。如延期超过24个月的，愿意退回全部补助资金；如申请终止的，愿意按相关规定退回补助资金；如最终验收不通过的，愿意退回全部补助资金。
法定代表人签章：（企业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2
省专项资金拟使用明细表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收款单位
	内容
	使用方向（土建、安装、设备、软件等）
	金额（元）
	备注

	
	
	
	
	

	
	
	
	
	

	
	
	
	
	

	
	
	
	
	

	
	
	
	
	

	
	
	
	
	

	合计：
	
	
	



